
政府采购货物买卖合同

项目名称：扶绥中学教育集团吉阳学校初中部配套教学装备
采购项目

合同编号： CZZC2025-G1-210009-TDZX

甲 方： 扶绥县教育局

乙 方： 广西尚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5 年 4 月 11 日

477d2d9e91bc4ed8acc81d943011e767

hx34ba7aad64fd47b4a59ff4da628b4e12

e6223d4a1305462a97ab499b9032176d

hxb8e0fa160c154bb98919e871dc566c3c



477d2d9e91bc4ed8acc81d943011e767

e6223d4a1305462a97ab499b9032176d



1

采购人（甲方） 扶绥县教育局

供应商（乙方） 广西尚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招标文件

（采购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成交）供应商承诺， 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1.供货一览表

序

号
产品名称 品牌、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金额

（元）

1
教师备课电

脑

联想

开天 M50zG1t-D007

显示器： MT524G1e

联想开天科

技有限公司
80 台 5160 412800

2 激光打印机 联想 M7360DNA
至像科技有

限公司
10 台 2600 26000

3
彩色激光一

体机
联想 CM7120W

至像科技有

限公司
1 台 3450 3450

4 空调 海尔 KFR-72LW/02XDD82U1

青岛海尔空

调器有限公

司

7 台 8800 61600

5 电磁大锅灶 和邦 HB-DC80C

广东和邦节

能科技有限

公司

2 台 8500 17000

6 24 盘蒸饭柜 鑫朗特 KZ-24

山东昕佰金

厨具有限公

司

2 台 5200 10400

7
学生食堂餐

桌椅
鸿芙轩 HFX-CZY-5F

广西鸿芙轩

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50 套 550 27500

8
教师办公桌

椅
鸿芙轩 HFX-BGZ-11D

广西鸿芙轩

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80 套 1220 97600

9 多媒体设备

交互智能一机:希沃

FG86EA、光能黑板:

蓝贝思特 LE65P、视频展

台:希沃 SC06

交互智能一

体机:广州视

睿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光

能黑板:山东

蓝贝思特教

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视

频展台:广州

视睿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14 套 32600 456400

10 学生课桌椅 鸿芙轩 HFX-XSKZY-9P

广西鸿芙轩

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800 套 252 2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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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讲台 鸿芙轩 HFX-JT-3G

广西鸿芙轩

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14 张 790 11060

12 学生床架 鸿芙轩 HFX-XSJC-6P

广西鸿芙轩

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400 付 765 306000

13 宿舍储物柜 鸿芙轩 HFX-CWG-6F

广西鸿芙轩

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100 个 970 97000

14 服务器
联想

ThinkServerSR658HV2-D0

联想（北京）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1 台 43800 43800

人民币合计金额（大写）壹佰柒拾柒万贰仟贰佰壹拾元整（小写）（￥1772210.00）

2. 合同合计金额包括服务及货物价款，专用工具、标准附件、运输、保管、安装、验收、

培训 等各种费用和售后服务、税金及其它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采购人不再支付合同总金额以外

的任何费用。

第二条 质量要求

1.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质量必须与招投标文件和承

诺相一致。乙方提供的节能和环保产品必须是列入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产品。

2.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安装、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其使用

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招标文件规定或者投标文件承诺的质量要求。

3.满足乙方在投标文件中对质量承诺和采购人对项目总体要求。

第三条 权利保证

1.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或其他权利。

2.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的有关技术资料(包括系统的相关软件)。

3.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规格、计划、图纸、

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

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4.乙方保证所交付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质押、查封等产权瑕疵。

第四条 包装和运输

1.乙方提供的货物均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或者投标文件承诺的要求的包装材料、包装标准、包装方式

进行包装，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

2.货物的运输方式：由乙方自行负责 。

3.乙方负责货物运输，货物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由乙方自行负责。

第五条 交付和验收

1.交付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8 日历日内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交付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或者投标文件承诺的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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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工具和备品、备件等交

付给甲方，货物属于进口产品的，供货时应同时附上中文使用说明书，如有缺失应在合理的规定时间

内补齐，否则视为逾期交货。

4.甲方应当在到货（安装、调试完）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逾期不验收的，乙方可视同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货物验收单并加盖采购人公章，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5.甲方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验收项目，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定的验收时间为准，

验收 结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

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

6.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

议后 10 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第六条 安装和培训

1.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如场地、电源、水源等）。

2.乙方投标文件承诺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培训时间、地点： 甲乙双方协商。

第七条 售后服务、保修期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本合同所附的《服务承诺》，为甲方提供售后

服务。

2.货物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年，分项货物有要求按分项要求。质保期自交货并验收合格之日
起算。

3.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保修期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见合同附件）

第八条 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合同签订后乙方将所有货物送达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在收

到乙方开具的合法有效的发票之日起 10 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货款金额。

第九条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第十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质量标准向甲

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不符合要求的，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⑴更换：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⑵贬值处理：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

⑶退货处理：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

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2.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到达甲方现场处理的时间（12）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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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保修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4.上述的货物保修期为 3 年，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超过保修期的机

器设备，终生维修，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第十二条 调试和验收

1.甲方对乙方提交的货物依据招标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

外 观、说明书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货到后，甲方应当

在到货（安装、调试完）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

2.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甲方收货验收和使

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甲方。

3.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

助甲方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 甲方才做最终验收。

4.对技术复杂的货物，甲方应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终验收，并由其出具质

量检测报告。

5. 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验收费用按招标文件约定承担方负责。

第十三条 货物包装、发运及运输

1.乙方应在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包装，以

保证货物安全运达甲方指定地点。

2.使用说明书（货物属于进口产品的，供货时应同时附上中文使用说明书）、质量检验证明书、

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货物内。

3.乙方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二十四小时内或者货到甲方四十八小时前通知甲方，以准备接货。

4.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5.货物在规定的交付期限内由乙方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视为交付，乙方同时需通知甲方货物已送达。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

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或者特殊情况甲方同意接收的，乙方应

向甲方支付违约货款额 5%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

担全部责任。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罚。

4.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乙方逾期交货的，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货款额 3‰违约金，但违约金累

计不得超过违约货款额 5%，超过 30 天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甲

方延期 付货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货款额 3‰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货款额 5%。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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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故延期退付履约保证金的，每天向对方偿付未退付履约保证金 3‰的违约金。

5.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5%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

6.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因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量原因造成的问题，由

乙方负责，费用从余款或者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另补。

7.甲乙双方有其它违约行为的，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内容涉及货款额的 5%，违约内容涉及货款

额的 5%不足以赔偿经济损失的按实际赔偿。

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

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六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货物符合

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

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七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委托代理人签字的需后附

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者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并签书面补充协议报

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八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

变更、中止或者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无进口资格的供应商委托进口货物除外）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九条 本合同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投标函；

3.商务要求偏离表和技术要求偏离表；

4.采购需求；

5.开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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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备性能配置清单；

7.其他合同文件；

8.上述合同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果合同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或者不一致之处， 以上述文件的

排列顺序在先者为准。

第二十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监管部门）、采购代理机构

各一份， 甲乙双方各一份（可根据需要另增加）。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合同副本报同级财政部门

备案。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应当将采购合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指定的媒体上公

告。

甲方（章）

扶绥县教育局

2025 年 4 月 11 日

乙方（章）

广西尚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11 日

单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新宁镇新华

路 150 号

单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新宁镇园湖

路 1 号福苑小区 18 号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

电话：0771-7534399 电话：0771-7539101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广西扶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

部

账号： 账号：1376 1201 0191 3121 86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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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同 附 件

一般货物类

1. 供应商承诺具体事项：详见附件

2. 售后服务具体事项：详见附件

3. 保修期责任：详见附件

4. 其他具体事项：无

甲方（章）扶绥县教育局

2025 年 4 月 11 日

乙方（章）广西尚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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